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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1001   证券简称：大同煤业    公告编号：2012－025 

大同煤业关于公司的股东、关联方以及公司 

承诺履行情况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并

对公告的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。 

根据中国证监会山西监管局《关于督促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等

方面履行承诺事项的通知》要求,公司对近年来公司股东、关联方和

公司承诺履行情况进行自查,截止目前公司股东、关联方和公司承诺

履行情况良好,未出现超过承诺履行期限未履行的情况。现将公司股

东、关联方和公司在承诺期限内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情况披露如下: 

一、公司控股股东出具避免利益冲突的承诺 

公司控股股东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同煤集

团”）在公司上市时，曾做出承诺：除非经同煤集团书面同意，不会

而且将促使其下属公司不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以任何形式直接

或间接地进行或参与任何可能与公司构成竞争的业务。如果同煤集团

有任何同公司或其下属公司经营业务相同或类似并可能构成竞争的

业务机会，应立即以书面形式通知公司，并在上述通知发出后 30 日

内，尽力促使该业务机会按公司或其下属公司董事会能合理接受的条

款和条件首先提供给公司或其下属单位。 

对于该项承诺，目前同煤集团正处于执行阶段。 

 

二、公司承诺逐步将同煤集团全部煤炭生产经营性优质资产投入

javascript:void(0);
javascript:void(0);


 2 

公司 

公司在公司上市时，曾做出承诺：大同煤业将根据自身的资金实

力、发展需求和市场时机，利用多种持续融资手段，采取大同煤业主

动收购或其它合法有效方式，逐步将同煤集团全部煤炭生产经营性优

质资产投入大同煤业，本次发行上市五至十年内（不迟于 2014 年）

使大同煤业成为同煤集团下属企业中唯一经营煤炭采选业务的经营

主体。 

对于该项承诺，目前公司正处于执行阶段。2012 年 1 月 1 日，

公司完成收购了同煤集团的煤矿之一，燕子山矿及洗煤厂相关资产。

公司正积极推进同煤集团其余符合条件煤矿的资产注入工作。 

 

三、同煤集团承诺公司享有对委托资产及股权不可撤销的选购

权。 

公司控股股东同煤集团在公司上市时，曾做出承诺：同煤集团将

其拥有的云岗沟各矿的资产及精煤公司煤炭销售业务、轩岗煤电

52.44%的股权等委托予公司经营。公司对受托资产及股权享有不可撤

销的选购权。选购权的价格根据独立的有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的评估

价格确定。在 2008年 6 月 30 日委托期限届满之前，公司享有独家选

购权。委托期限届满后，如果公司未行使选购权，则无须同煤集团同

意可依照协议中原定条款继续经营管理委托资产及股权，直至行使选

购权或同煤集团将委托资产及股权转让至独立第三方。公司在其继续

经营管理委托资产及股权的时间内仍可行使选购权。但在 2008 年 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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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 30 日之后，同煤集团有权将委托资产及股权转让至独立第三方，

在同等条件下，公司有优先选购权。 

对于该项承诺，目前公司正处于执行阶段。2009 年 4月 26 日公

司与同煤集团续签了《资产委托经营协议》、《股权委托管理协议》，

公司受托经营集团公司所属的从事煤炭生产的 5 个矿、精煤公司及煤

炭销售等相关的全部生产经营性资产，受托管理集团公司持有的轩岗

煤电 52.44%的股权。托管期限自协议生效之日始至 2013 年 6 月 30

日止，约定委托费为每年 200 万元。 

 

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二年十月三十日 

 


